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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函 第 173/2005 號  

分 發 名 單 ：  各 資 助 學 校 校 監 及  
辦 學 團 體 負 責 人  

副 本 送 ︰  各 官 立 學 校、直 接 資

助 計 劃 學 校、按 位 津

貼 學 校 的 校 監 /校 長  

各 組 主 管 ─ 備 考  

為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其 運 作 而 提 供 的  
支 援 措 施 及 靈 活 運 用 撥 款 安 排  

摘 要  

 本 通 函 旨 在 通 知 學 校 和 辦 學 團 體 ， 教 育 統 籌 局 ( 教 統 局 ) 將 會

實 施 新 的 支 援 措 施 ， 協 助 資 助 學 校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， 並 讓 設 有 法

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更 靈 活 地 運 用 撥 款 。  

 

詳 情  

2 . 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規 定 ， 所 有 資 助 學 校 必 須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一

日 前 提 交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草 稿 ， 以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來 管 理 學 校 。

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由 主 要 持 份 者 組 成 ， 包 括 辦 學 團 體 代 表 、 校 長 、 社

會 人 士 及 選 出 的 家 長 、 教 員 和 校 友 代 表 ， 以 便 促 進 多 方 共 同 參 與

學 校 決 策 ， 以 及 提 高 學 校 管 理 的 透 明 度 及 問 責 性 。 除 了 現 有 協 助

學 校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支 援 措 施 外 ， 立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已 通 過 為

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提 供 一 次 過 現 金 津 貼 及 增 加 其 運 用 撥 款 的

靈 活 性 。  

 

一 次 過 現 金 津 貼  

3 .  為 協 助 學 校 處 理 有 關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事 宜 ， 教 統 局 會 在 二

零 零 五 / 零 六 至 二 零 零 八 / 零 九 學 年 期 間，向 每 所 資 助 學 校 發 放 合 共

3 5 萬 元 的 一 次 過 現 金 津 貼 。 這 筆 津 貼 會 分 兩 期 平 均 發 放 ， 即 在 學

校 承 諾 於 該 學 年 內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， 以 及 提 交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草

稿 時 發 放 。 這 項 津 貼 的 詳 情 載 於 h t t p : / / w w w. e m b . g o v. h k / o n e o f f - c 。  

 

4 .  學 校 如 計 劃 於 二 零 零 五 / 零 六 學 年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， 請 填 妥 夾

附 的 回 條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或 之 前 把 回 條 交 回 校 本 管

理 組 ， 以 便 本 局 安 排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/ 十 一 月 發 放 這 筆 現 金 津

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one off grant (chi) sept 201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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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 。 已 提 交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草 稿 或 在 二 零 零 四 / 零 五 學 年 獲 發 法 團

證 明 書 的 學 校 ， 則 會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收 到 這 筆 現 金 津 貼 。  

 

靈 活 運 用 撥 款

5 . 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資 助 學 校 ， 將 可 更 靈 活 地 運 用 撥 款 ， 以 便

推 行 校 本 管 理 。 為 了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， 本 局 會 在 學 校 設 立 法 團 校 董

會 隨 後 的 學 年 ， 為 該 校 提 供 擴 大 的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( 營 辦 津 貼 )
和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。  

6 . 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特 色 ：  

( a) 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納 入 了 更 多 先 前 不 在 營 辦 津 貼 涵 蓋 範

圍 的 非 薪 金 經 常 津 貼 。  

( b)  不 再 分 為 一 般 範 疇 和 特 殊 範 疇 。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會 以 整

筆 撥 款 形 式 發 放 ， 涵 蓋 其 下 所 有 津 貼 項 目 的 開 支 範 圍 。  

( c) 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可 運 用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的 餘 款 ，  
補 貼 ：  

( i)  教 統 局 核 准 / 資 助 計 劃 的 非 經 常 開 支 ；  

( ii)  不 超 過 政 府 資 助 計 劃 的 經 常 開 支 5 0 % ； 以 及  

( iii)  不 超 過 透 過 私 人 捐 贈 或 其 他 籌 款 計 劃 而 得 到 的 家

具 、 設 備 和 其 他 設 施 或 教 育 服 務 的 經 常 開 支 2 5 % 。 

7 .  學 校 須 就 轉 撥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的 餘 款 ， 制 訂 適 當 的 程 序 、 客

觀 的 準 則 和 清 晰 的 批 核 者 。 有 關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的 涵 蓋 範 圍 、 特

色 、 運 用 原 則 和 規 則 、 計 算 和 調 整 方 法 、 用 途 、 保 留 餘 款 和 會 計

安 排 等 詳 情 ， 請 瀏 覽 http: / / www. emb. gov. hk/ eoebg-c 。  

8 . 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由 以 下 兩 個 部 分 組 成 ：  

( a)   基 本 部 分 : 供 學 校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， 以 代 替 放 取 少 於 3 0 日

核 准 假 期 的 教 師 ； 以 及  

( b)  可 選 擇 部 分 : 讓 學 校 選 擇 暫 時 或 永 久 地 把 不 超 過 1 0 % 的

教 師 編 制 折 算 為 現 金 ， 款 額 根 據 較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額 為 高

的 新 津 貼 額 計 算 。  

學 校 可 自 行 安 排 如 何 運 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， 聘 請 與 教 學 工 作 有

關 的 臨 時 人 員 及 採 購 與 教 育 有 關 的 服 務 ， 以 及 安 排 員 工 接 受 專 業

培 訓 和 舉 辦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。 有 關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詳 情 載 於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ref-e-oebg-cfeg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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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 t t p : / / w w w. e m b . g o v. h k / t r g - c 。  

 

問 責 制  

9 . 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為 學 校 的 管 理 、 行 政 及 運 作 良 好 負 責 。 由 於 法

團 校 董 會 以 受 託 人 身 分 處 理 政 府 給 予 的 經 費 及 資 產 ， 因 此 有 責 任

就 任 何 不 當 使 用 公 共 資 源 的 情 況 作 出 交 代 。 此 外 ， 法 團 校 董 會 亦

須 向 教 統 局 遞 交 周 年 帳 目 ， 包 括 教 統 局 要 求 提 供 的 有 關 資 料 。 周

年 帳 目 應 由《 專 業 會 計 師 條 例 》( 第 5 0 章 ) 界 定 的 執 業 會 計 師 審 計 。 

1 0 .  法 團 校 董 會 在 靈 活 運 用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及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

時 ， 必 須 審 慎 並 時 刻 以 學 生 的 利 益 為 首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法 團 校 董 會

應 緊 記 ， 必 須 有 效 益 地 調 撥 資 源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需 要 及 政 策 執 行

的 優 先 次 序 。 每 項 支 出 均 應 使 用 得 宜 ， 並 切 合 教 育 需 要 。 教 統 局

亦 促 請 法 團 校 董 會 參 考 教 育 統 籌 局 通 函 第 1 6 1 / 2 0 0 5 號 ， 做 一 個 良

好 的 僱 主 。  

 

法 團 校 董 會 責 任 保 險  

1 1 .  《 教 育 條 例 》 已 為 法 團 校 董 會 提 供 法 律 責 任 保 障 。 法 團 校 董

會 作 為 獨 立 的 法 人 團 體 ， 必 須 承 擔 與 學 校 管 理 有 關 的 法 律 責 任 。

至 於 個 別 校 董 ， 除 非 他 們 沒 有 真 誠 行 事 ， 否 則 不 會 為 執 行 作 為 法

團 校 董 會 校 董 的 職 務 而 作 出 的 任 何 事 情 ， 招 致 任 何 民 事 法 律 責

任 。 不 過 ， 為 進 一 步 保 障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其 校 董 ， 教 統 局 已 為 他 們

購 買 保 險 ， 以 便 就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其 校 董 在 履 行 有 關 學 校 管 理 的 職

責 時 可 能 涉 及 的 過 失 行 為 ， 提 供 責 任 彌 償 。 承 保 範 圍 包 括 管 理 責

任 、 教 育 工 作 者 的 轉 承 法 律 責 任 及 聘 僱 行 為 糾 紛 。 有 關 法 團 校 董

會 責 任 保 險 的 詳 情 ， 請 瀏 覽 h t t p : / / w w w. e m b . g o v. h k / i m c l i - c 。  

 

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( 直 資 學 校 )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 

1 2 .  由 於 直 資 學 校 及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的 撥 款 模 式 有 別 於 資 助 學 校 的

撥 款 模 式 ， 因 此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及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不 適 用 於 此

兩 類 學 校 。 就 直 資 學 校 而 言 ， 其 撥 款 額 與 資 助 學 校 的 學 生 平 均 單

位 成 本 相 關 。 由 於 成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購 買 法 團 校 董 會 責 任 保 險 涉

及 額 外 的 開 支 ， 資 助 學 校 的 學 生 單 位 成 本 勢 將 增 加 。 已 成 立 法 團

校 董 會 的 直 資 學 校 ， 亦 會 獲 得 較 高 的 直 資 計 劃 津 貼 額 。  

1 3 .  至 於 選 擇 成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按 位 津 貼 學 校 ， 如 因 成 立 法 團 校

董 會 引 致 額 外 的 開 支 ， 學 校 可 向 教 統 局 申 請 在 其 學 費 津 貼 或 其 他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subsidy-info/trg/index.html
http://www.em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MBCM/EMBCM05161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MBCM/EMBCM05161C.pdf
http://www.emb.gov.hk/UtilityManager/circular/upload/EMBCM/EMBCM05161C.pdf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imclip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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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津 貼 內 計 入 這 筆 開 支 。 待 成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後 ， 這 些 學 校 便 會

納 入 法 團 校 董 會 責 任 保 險 計 劃 的 保 障 範 圍 。  

 

簡 介 會  

1 4 .  我 們 會 就 上 述 新 增 措 施 及 靈 活 撥 款 安 排 為 學 校 舉 辦 四 次 內 容

相 同 的 簡 介 會 ， 詳 情 如 下 ︰  

簡介會  日期及時間  地點  

1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七 日  
(星 期 六 ) 
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 

九 龍 旺 角 洗 衣 街 152 號  
伊 利 沙 伯 中 學  

2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日  
(星 期 二 ) 
下 午 二 時 至 五 時  

香 港 銅 鑼 灣 高 士 威 道 120 號

皇 仁 書 院  

3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
(星 期 三 ) 
下 午 二 時 至 五 時  

新 界 大 圍 積 泰 里 1 號  
東 莞 工 商 總 會 劉 百 樂 中 學  

4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 
(星 期 五 ) 
下 午 二 時 至 五 時  

新 界 荃 灣 海 壩 街 70 號  
荃 灣 官 立 中 學  

1 5 .  我 們 邀 請 各 學 校 和 辦 學 團 體 派 出 一 至 兩 名 代 表 出 席 上 述 其 中

一 次 簡 介 會 。 請 填 妥 夾 附 的 登 記 回 條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二

日 (星 期 一 ) 或 之 前 傳 真 至 學 校 行 政 及 支 援 分 部 。  

 

查 詢  

1 6 .  有 關 簡 介 會 的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2 8 9 2  5 7 5 2 或 2 8 9 2  6 4 2 9 與 學 校

行 政 及 支 援 分 部 聯 絡 。 有 關 成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事 宜 ， 請 致 電 2 8 9 2  
6 6 5 8 與 校 本 管 理 組 聯 絡 。 至 於 與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和 整 合 代 課 教 師

津 貼 相 關 的 事 宜 ， 請 聯 絡 有 關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。 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( 葉 曾 翠 卿 代 行 )  

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二 十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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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 記 回 條  

( 請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二 日 或 之 前 交 回 )  

致 ︰  教 育 統 籌 局  
學 校 行 政 及 支 援 分 部  

傳 真 號 碼 ︰ 2 8 9 3  1 4 6 1  

 

簡 介 會 ─  為 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其 運 作 而 提 供 的  
支 援 措 施 及 靈 活 運 用 撥 款 安 排  

 

 本 校 / 辦 學 團 體 將 會 出 席 下 列 日 期 的 簡 介 會 ︰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七 日 ( 星 期 六 )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日 ( 星 期 二 )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( 星 期 三 )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( 星 期 五 )  

 

本 校 / 辦 學 團 體 的 代 表 是 ︰  

 姓 名  職 位  

1 .    

2 .    

  本 校 / 辦 學 團 體 未 能 出 席 簡 介 會 。  

 

學 校 / 辦 學 團 體 名 稱 ︰  

校 長 / 聯 絡 人 姓 名 ︰  

電 話 號 碼 ︰  
註 ︰  
1 .  天 氣 惡 劣 時 的 特 別 安 排  

a .  如 天 文 台 在 上 午 6 時 3 0 分 或 之 後 懸 掛 8 號 或 以 上 風 球 或 發 出 黑

色 暴 雨 警 告 信 號 ， 上 午 的 簡 介 會 取 消 。  
b .  如 天 文 台 在 上 午 1 1 時 3 0 分 或 之 前 除 下 8 號 或 以 上 風 球 或 取 消 黑

色 暴 雨 警 告 信 號 ， 下 午 的 簡 介 會 照 常 舉 行 。 否 則 ， 下 午 的 簡 介 會

將 取 消 。  
c .  簡 介 會 取 消 後 ， 參 加 者 會 獲 告 知 進 一 步 安 排 。  

2 .  簡 介 會 場 地 不 會 提 供 泊 車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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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 條  
( 請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三 十 日 或 之 前 交 回 )  

 

致 ︰  校 本 管 理 組  
( 傳 真 號 碼 ︰ 2 8 9 1  0 5 1 2 或 2 5 7 4  5 5 0 9 )  

 
設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通 知  

 
 本 校 計 劃 成 立 法 團 校 董 會 ， 現 承 諾 於 下 列 期 間 提 交 法 團 校 董

會 章 程 草 稿 ， 並 於 章 程 獲 批 准 後 兩 個 月 內 提 交「 建 議 校 董 名 單 」︰  
 

提交法團校董會  
章程草稿時間表  

選擇  
(請 在 適 當 的  

方 格 內 填 上 「 」 號  

(1)  已 於 二 零 零 五 年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前 提 交   

(2) 將 於 二 零 零 五 / 零 六 學 年 內 下 述 期 間 提

交 ︰  
 
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 

 
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二 月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 

 
 二 零 零 六 年 三 月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五 月  

 
 二 零 零 六 年 六 月 至 二 零 零 六 年 八 月 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學 校 名 稱   校 監 簽 署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學 校 蓋 印   校 監 姓 名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學 校 電 話 號 碼     日 期  




